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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即使以目前的先進醫療技術而言，腦中風仍是

致命性極高的疾病。美國在 2016-2018 年間腦中風的

標準化死亡率為每 10 萬人有 37.4 人 [1]。不僅如此，

腦中風對年輕族群的威脅也很大，在 20-50 歲間罹病

者 10 年內仍有高達近三成的死亡率 [2]。而且治療中

風往往需要耗用龐大醫療資源，尤其罹病後第一年產

生的費用可能為未罹病前的三倍 [3]。高額的醫療費

用除了與超長住院天數及再住院的發生有關外 [4,5]，

也有部分來自患者所接受的復健治療利用 [3]。

職能治療是復健的一種方式，目的是藉由各種

活動來恢復或維持治療對象各方面的能力，使其能

夠自主生活。針對社區中風病患進行職能治療已被

證實對病患的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能力與休閒活動

能力具有改善效果 [6]。Hsieh et al.（2016）研究發

現一對一職能治療的介入對亞急性缺血性腦中風病

患的糖化血色素產生顯著改善效果，進而使病患日

常生活活動能力與功能性能力獲得提昇 [7]。除了對

生活品質的影響外，許多研究也已證實了職能治療

對中風病患的預後具有正向效果。病患在住院期間

若能愈早接受職能治療的診斷評估、住院時接受愈

多次的職能治療，便能降低再住院與死亡風險 [8,9]，

在出院後接受職能治療也有同樣的效果 [10]。

台灣在實施全民健康保險之初即把包含職能治

療在內的復健治療列入給付項目。早期吳等（1998）

即曾分析健保實施後住院病患復健治療利用情形，

該研究結果顯示復健利用在醫院存在科別差異 [11]，

惟研究中的復健並未將物理治療、職能治療與語

摘要 

目的

職能治療是復健的一種方式，腦中風病患接受

職能治療除可改善生活品質外，也可能對預後產生

影響。本研究的目的即在探討腦中風病患在住院期

間是否接受職能治療對發生再住院與死亡的影響。

方法

本研究使用 2017年至 2019年衛生福利部衛
生福利資料科學中心之全人口資料進行分析，以

2018年腦中風住院病患為研究樣本，運用邏輯斯迴
歸（Logistic Regression）模型實證分析在控制是否
接受物理治療及語言治療、人口學特質、病患特性

及醫院特性後，是否接受職能治療對樣本發生 1年
內再住院以及 1年內死亡結果的影響。

結果

本研究共納入 48,979位研究樣本，住院期間接
受職能治療對中風病患出院後 1年內死亡結果具顯
著影響。

結論

住院期間即早介入職能治療可降低腦中風病患

的死亡風險，但對再住院則無影響。（澄清醫護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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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治療之利用區分開來，這也是許多研究在處理復

健治療議題的方式 [12,13]。台灣腦中風病人復健利

用影響因素的相關研究中，Lee et al.（2010）發現

只有中風類型和嚴重度會影響住院病患復健治療

的利用，病患的特性、醫師及醫院特性則未對是

否接受復健治療有顯著影響。但是於住院期間接

受復健治療的比例則較其他國家有偏低現象 [14]。

Yeh et al.（2017）發現年齡愈大、社經地位較差且

具多重合併症之腦中風病患較不易在罹病後半年

到一年間進行住院復健利用 [15]。至於復健利用對

中風病患預後的影響，Hu et al. （2014）和 Hsieh et 

al.（2018）分別以某醫學中心及全民健保資料庫中

的中風病患為樣本進行研究，結果均呈現病患若接

受愈大量的復健治療則死亡風險愈低 [16,17]。上述

研究雖考量了許多影響腦中風病患復健治療利用和

結果的因素，將病患的疾病嚴重度、社經地位、門

診復健利用、醫院的特性等納入分析模型，而且在

探討復健的利用效果時亦考慮了使用量與密集度的

影響，但皆未進一步區分復健利用的種類，也未能

將職能治療的效果獨立探討。

職能復健主要是幫助病人回復有意義的日常生

活活動，其功能有別於同屬復健治療的物理治療及

語言治療。目前全民健保對職能治療的相關給付與規

定包括：簡單治療（治療項目一至二項，合計治療時

間未滿三十分鐘）、中度治療（治療項目二至三項，

合計治療時間超過三十分鐘至五十分鐘以內）、中

度 - 複雜治療（治療項目三項（含）以上，合計治療

時間三十分鐘以上，且必須包含規定之二項（含）以

上之治療項目）及複雜治療（實施此項須符合於特定

ICD-10-CM 之適應症且執行特定項目），而治療項目

則包含姿態訓練、被動性關節運動、坐站平衡訓練、

移位訓練、日常生活訓練、肌力訓練、運動知覺訓練、

上肢（下肢）功能訓練、上肢（下肢）義肢功能訓練、

手（足）功能訓練、協調訓練、知覺認知訓練、團體

治療、娛樂治療、活動治療、減痙攣活動與其他經保

險人核可者等 17 項 [18]。全民健保的被保險人只要

符合實施職能治療之適應症，而由復健科、神經科、

骨科、神經外科、整型外科專科專任醫師執行診療項

目，即可獲得保險保障。

腦中風病患在住院期間是否即已開始接受職能

治療可能影響病患的再住院與死亡風險。然而長久

以來職能治療對腦中風病患的影響並未如臨床治療

受到高度重視，相關研究並不多見。其實相較於其

他國家的病患在復健利用上可能有較多財務限制，

台灣在特有的醫療體系與保險制度支持下，大幅減

輕病患接受職能治療的費用負擔，可減少研究此議

題時因樣本選擇造成估計偏誤的可能性。同時，考

量腦中風住院病患在住院期間所接受的復健治療常

同時包含物理治療、職能治療及語言治療，所有復

健治療均能幫助病人提升生活獨立程度與生活品

質，因此本研究在檢驗職能治療對中風病患預後之

獨立影響時，亦將病患於住院期間所接受之物理治

療及語言治療納入做為控制變項。本研究利用 2017

年至 2019 年衛生福利部衛生福利資料科學中心之全

人口檔案，實證分析控制相關復健治療利用、人口

學特質、病患特性及醫院特性後，腦中風住院病患

的職能治療效果。

材料與方法

一、資料來源

本研究的資料來自 2017 年至 2019 年「衛生福

利部衛生福利資料科學中心」全民健康保險資料庫。

使用之檔案包括：全民健保處方及治療明細檔 _ 住

院、處方及治療醫令明細檔 _ 住院、承保檔及醫事

機構現況檔等。

本研究以 2018 年腦中風新住院病患為觀察對

象，分析職能治療的利用對樣本發生死亡與再住院

結果的影響。樣本的擷取及處理步驟如下：首先，

自 2017 年至 2019 年全國住院檔擷取 ICD-10-CM（國

際疾病及相關健康問題統計分類第十版臨床修訂）

主 診 斷 前 三 碼 為 I60、I61、I62、I63、I65、I66、

I67、I68、I69 者，並按人歸戶後，排除住院當天即

轉院和無出院日期者後，擷取住院日在 2018 年且該

次住院日前之 365 天內無腦中風住院相關記錄者；

接著，刪除性別不詳、住院日超過三個月以上者，

最後僅保留年齡介於 30 歲至 85 歲，共計 48,979 個

新病患做為本研究的觀察樣本。

二、研究變項

（一）自變項

本研究自變項為腦中風病患在住院期間是否



．10

澄  清  醫  護  管  理  雜  誌
CHENG  CHING  MEDICAL  JOURNAL

接受過職能治療，依據中央健康保險署之醫療服務

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職能治療診療項目編號包

括：43002B、43003C、43005B、43027C、43006C、

43008B、43028C、43009C、43030B、43031C、

43032C、43010C、43011C、43012C、43013C、

43014C、43015C、43016C、43017C、43018C、

43019C、43020C、43021C、43022C、43023C、

43024C、43025C、43026C、43033C、43034C、

43035C、43036C、43037C、43038C 等。 本 研 究 從

「全民健保住院處方及治療醫令明細檔」擷取醫

令代碼（ORDER_CODE）符合上述診療項目代碼

者，並分別串檔回本研究樣本的「住院處方及治療

明細檔」，以確認病患住院職能治療利用項目及發

生之時間，並產生樣本是否在住院期間接受過職能

治療的二元變數。至於其他復健治療利用的變數產

生方式亦以相同方式處理。物理治療的醫令代碼包

括：42002B、42003C、42005B、42006C、42008B、

42017C、42009C、42011B、42018C、42012C、

42014B、42019C、42015C、42016C；語言治療的醫

令 代 碼 包 括：44002B、44003C、44005B、44011C、

44006C、44014B、44015C、44016C、44008B、

44012C、44009C、44010C。

（二）應變項

本研究的結果變數包括出院後一年內死亡、出

院後 1 年內再住院等，前者根據樣本「承保檔」中

投保狀態及保費計費年月兩欄位產生，後兩者則按

樣本在「住院處方及治療明細檔」發生腦中風再住

院的住院日期進行確認。

（三）控制變項

本研究除了與復健治療有關之變項以外，控制

變項包括了年齡、性別、投保薪資等人口學特質；

住院日數、腦中風類型、查爾森共病指數（Charlson 

Comorbidity Index, CCI）等病患特性；醫院所屬健

保業務組別、醫院層級別等醫院特性。人口學特質

變項皆擷取自樣本的「承保檔」；病患特性變項

則根據「住院處方及治療明細檔」相關欄位經適

當處理產生，其中查爾森共病指數係採 Glasheen et 

al.（2019）轉譯為 ICD-10-CM 的版本 [19]，以樣本

住院當年及前一年住院主次診斷加以計算而得；醫

院特性變項主要來自「醫事機構現況檔」所產生。

三、統計分析

本研究使用 STATA 16.0 統計套裝軟體進行統計

分析，先以描述性統計呈現 2018 年腦中風新住院病

患的特性、出院後的死亡、再住院結果及各項復健治

療的利用狀況。接著，由於本研究目的主要在探討職

能治療利用對腦中風住院病患發生死亡與再住院之

影響，應變數均為是否發生負面結果的指標變數，

且其值為 1 或 0，因此進一步以邏輯斯迴歸（Logistic 

Regression）模型進行分析。估計模型設定為：

Prob（Outcome ＝ 1）＝ Prob（α０＋ α1OTi ＋ α2PTi

＋ α3LTi ＋ α4Xi     ＋ α5Xi      ＋ α6Xh    ＋ εih *0）  i ＝

1, …, N ; h ＝ 1, …, H  （1）

上式中的下標 i 為個別病患，h 為病患發生腦

中風住院的醫院，OT 代表樣本接受職能治療的狀

況，意指住院期間是否接受過職能治療，為 0 與 1

的虛擬變數。PT 為樣本接受物理治療的狀況，LT

為樣本接受語言治療的狀況，PT 與 LT 亦皆為 0 與 1

的虛擬變數。X  、X  、X        分別代表樣本的人口學

特質、病患特性及醫院特性。α1 代表在控制其他變

數後，住院期間接受職能治療的效果。假若腦中風

病患在住院期間即接受職能治療對出院後結果有較

佳的影響，則以勝算比呈現的 α1 值應顯著小於 1。

我們進一步計算重要變數的邊際效果，例如（1）式

中代表職能治療的 OT 估計係數若達至少 10％的顯

著水準時，則對應樣本在住院期間是否接受職能治

療對結果變動之邊際效果為：

Prob（Outcome ＝1 |OT=1, X）- Prob（Outcome ＝1 |OT=0, 

X）＝ G (Ӯ０＋Ӯ1OTi ＋Ӯ2 PTi ＋Ӯ3LTi ＋Ӯ4X i    ＋

Ӯ5X i  ＋Ӯ6X h      ) - G (Ӯ０＋Ӯ2PTi ＋Ӯ3LTi ＋Ӯ4X i ＋

Ӯ5Xi   ＋Ӯ6Xh          )  （2）

（2）式中 G（․）為邏輯斯迴歸機率函數，即

G（y）=1/[1+exp（-y）]，X 為排除 OT 之其他變量

的平均值向量。

結果

本研究的觀察樣本共計有 48,979 個，研究樣

本的基本特性分佈如表一。由於本研究僅納入年

齡介於 30-85 歲者，在區分成三組後，以 66-85 歲

組人數最多，佔了 53.80％。性別以男性居多，

佔 62.13％。月投保薪資共分為十一組，最低組

Per Pat  Hosp

Per Pat  Hosp

Per

Pat

Pat

Hosp

Hosp

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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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病人基本特性、出院後結果及住院期間接受復健治療之描述性統計（n=48,979）

年齡

年齡介於30-49歲

年齡介於50-65歲

年齡介於66-85歲

性別

男性

女性

投保薪資

所得介於0-21,999元

所得介於22,000-22,800元

所得介於22,801-28,800元

所得介於28,801-36,300元

所得介於36,301-45,800元

所得介於45,801-57,800元

所得介於57,801-72,800元

所得介於72,801-87,600元

所得介於87,601-110,100元

所得介於110,101-150,000元

所得大於等於150,001元

住院日數

腦中風類型

腦中風前三位碼為 I60

腦中風前三位碼為 I61

腦中風前三位碼為 I62

腦中風前三位碼為 I63

腦中風前三位碼為 I65

腦中風前三位碼為 I66

腦中風前三位碼為 I67

腦中風前三位碼為 I69

查爾森共病指數

共病症指數為0分

共病症指數為1分

共病症指數為2分

共病症指數為3分

共病症指數為4分以上

變數

12.27

22,970

14.41

2.09

 5,339

17,287

26,353

30,431

18,548

13,175

 3,298

18,872

 3,997

 4,553

 1,759

 1,446

  969

  464

  260

  186

 1,672

 8,865

 1,608

31,573

 1,348

  304

 2,282

 1,327

 1,426

21,902

 8,409

 8,410

 8,832

人數

10.90

35.30

53.80

62.13

37.87

26.90

 6.73

38.53

 8.16

 9.30

 3.59

 2.95

 1.98

 0.95

 0.53

 0.38

 3.41

18.10

 3.28

64.46

 2.75

 0.62

 4.66

 2.71

 2.91

44.72

17.17

17.17

18.03

百分比

65.80

25,683

13.78

2.36

平均值 標準差

為 0-21,999 元、最高組為 150,001 元以上，其中

以 22,801-28,800 組人數最多，佔 38.53％。平均

住院日數為 13.78（±14.41）天。中風類型以 I63

類為最大宗，佔 64.46％。查爾森共病指數以 1

分者最多，佔 44.72％。醫院所在健保分區別以

台北業務組最多（28.62％），其次為中區業務

組（20.23％）。醫院層級別以區域醫院最多，佔

43.91％，醫學中心略少，佔 41.98％。住院期間接

受過職能治療、物理治療及語言治療者分別佔總

樣本的 41.18％、52.78％及 15.47％。出院後 1 年

內的死亡率為 15.46％、病患同樣因腦中風 1 年內

的再住院率為 1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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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病人基本特性、出院後結果及住院期間接受復健治療之描述性統計（n=48,979）（續）

健保分區別

台北業務組

北區業務組

中區業務組

南區業務組

高屏業務組

東區業務組

醫院層級別

醫學中心

區域醫院

地區醫院

遺漏值

出院後1年內死亡

出院後1年內再住院

住院期間接受過職能治療

住院期間接受過物理治療

住院期間接受過語言治療

總計

變數

14,017

 7,216

 9,908

 7,810

 8,344

 1,498

20,561

21,507

 5,579

1,332

 7,570

 5,196

20,170

25,851

 7,577

48,979

人數

28.62

14.73

20.23

15.94

17.04

 3.06

 41.98

 43.91

 11.39

2.72

 15.46

 10.61

 41.18

 52.78

 15.47

100.00

百分比 平均值 標準差

腦中風病患於住院期間接受過職能治療的效

果，以邏輯斯迴歸模型分析結果如表二。在控制樣

本接受物理治療及語言治療的狀況、人口學特質、

病患特性及醫院特性後，住院期間接受過職能治療

者發生出院後 1 年內死亡的風險為未接受過職能治

療者之 0.571 倍（95％ CI=0.526-0.621；p<0.001）。

接 著 排 除 1 年 內 死 亡 的 7,570 位 樣 本 後， 僅 以

41,409 位出院後存活超過 1 年以上的病患為對象，

結果顯示住院期間是否接受過職能治療對出院後 1

年內是否發生再住院並未有顯著影響。

表三呈現住院期間接受各項復健治療對腦中風

病患相關影響的邊際效果。住院期間曾接受職能治

療的腦中風病患 1 年內的死亡率顯著降低 5.747％，

而曾接受物理治療與語言治療的腦中風病患 1 年內

的死亡率分別顯著降低 5.179％與 1.130％。但是三

項復健治療對存活超過 1 年以上之腦中風病患是否

發生 1 年內的再住院則皆無顯著影響。

討論

本研究結果顯示腦中風病患於住院期間即接

受職能治療，相對於未接受者有較低的出院後 1 年

內死亡風險，對出院後 1 年內再住院的發生無顯著

影響。腦中風病患在剛發病後會有一段神經塑性較

強的時期，此時受到損傷的大腦對於動態活動刺激

反應較為敏感，早期復健（24 小時至一週內）的

效果較佳 [20]，也有實證研究證明非常早期（發病

後 48 小時內）開始執行復健可降低出血性中風病

患 3 個月及 6 個月死亡的發生機率 [21]。Ingeman et 

al.（2008）在探討照護品質對中風病患死亡結果的

影響時，發現即使只是進行職能治療的評估，若能

儘早於住院第二天開始在病床邊執行，便能降低出

院後 30 天和 90 天的死亡率 [8]。當然愈早進行職能

治療的評估，意謂著也能愈早根據病患狀況進行復

健。本研究發現腦中風病患於住院期間即接受職能

治療，相對於未接受者有較低的出院後 1 年內死亡

風險，雖然受限於資料來源的限制，未能確認職能

治療的實際起始日期，但是在住院時即接受治療至

少早於未於住院時接受治療者，顯示職能治療早期

介入確有成效。至於住院時接受職能治療影響病患

再住院的可能原因包括：職能治療師可以為照護者

提供滿足出院後基本需求能力的訓練；對於失能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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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腦中風病患於住院期間接受過職能治療的邏輯斯迴歸分析結果

住院期間接受過職能治療

住院期間接受過物理治療

住院期間接受過語言治療

年齡（參考組：年齡介於30-49歲）

年齡介於50-65歲

年齡介於66-85歲

性別（參考組：女性）

男性

投保薪資（參考組：投保薪資介於0-21,999元）

所得介於22,000-22,800元

所得介於22,801-28,800元

所得介於28,801-36,300元

所得介於36,301-45,800元

所得介於45,801-57,800元

所得介於57,801-72,800元

所得介於72,801-87,600元

所得介於87,601-110,100元

所得介於110,101-150,000元

所得大於等於150,001元

住院日數

腦中風類型（參考組：腦中風前三位碼為I60）

腦中風前三位碼為 I61

腦中風前三位碼為 I62

腦中風前三位碼為 I63

腦中風前三位碼為 I65

腦中風前三位碼為 I66

腦中風前三位碼為 I67

腦中風前三位碼為 I69

查爾森共病指數（參考組：共病症指數為0分）

共病症指數為1分

共病症指數為2分

共病症指數為3分

共病症指數為4分以上

健保分區別（參考組：中區業務組）

台北業務組

北區業務組

南區業務組

高屏業務組

東區業務組

醫院層級別（參考組：地區醫院）

醫學中心

區域醫院

常數項

樣本數

項目

0.571

0.618

0.896

1.353

2.659

1.063

0.728

0.802

0.712

0.694

0.723

0.657

0.647

0.715

0.680

0.504

1.003

0.591

0.284

0.192

0.056

0.080

0.074

0.164

1.008

1.431

1.174

3.393

0.786

0.757

0.822

0.780

0.815

0.969

1.016

0.562

1.027

1.018

1.027

0.969

0.898

1.061

0.982

1.059

0.974

1.053

1.025

0.990

1.042

0.824

0.958

0.883

1.006

0.578

0.484

0.595

1.071

0.820

1.779

0.796

0.729

1.016

1.073

1.387

1.088

1.231

1.047

0.977

0.980

0.983

1.008

0.172

0.526-0.621

0.572-0.667

0.819-0.981

1.218-1.503

2.402-2.944

1.006-1.123

0.646-0.820

0.752-0.855

0.638-0.794

0.625-0.771

0.620-0.843

0.555-0.779

0.528-0.794

0.539-0.947

0.458-1.008

0.304-0.834

1.001-1.005

0.524-0.666

0.240-0.336

0.171-0.216

0.044-0.073

0.051-0.127

0.060-0.092

0.134-0.201

0.842-1.207

1.190-1.722

0.973-1.416

2.832-4.066

0.680-0.909

0.652-0.879

0.711-0.951

0.672-0.906

0.704-0.944

0.883-1.062

0.935-1.103

0.429-0.735

48,979

0.933-1.130 

0.925-1.120 

0.938-1.124

0.875-1.073 

0.811-0.994 

0.994-1.133 

0.860-1.121 

0.979-1.147 

0.860-1.102 

0.939-1.182 

0.865-1.215 

0.821-1.193 

0.835-1.300 

0.589-1.153 

0.626-1.464 

0.536-1.453 

1.003-1.008 

0.481-0.696 

0.372-0.630 

0.499-0.709 

0.848-1.352 

0.552-1.218 

1.457-2.171 

0.627-1.009 

0.609-0.872 

0.843-1.224 

0.892-1.291 

1.154-1.668 

0.905-1.309 

1.019-1.488 

0.869-1.261 

0.805-1.185 

0.810-1.185 

0.881-1.097

0.912-1.114

0.124-0.237

41,409

<0.001

<0.001

0.018

<0.001

<0.001

0.03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19

0.055

0.008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928

<0.001

0.094

<0.001

0.001

<0.001

0.008

0.001

0.006

0.498

0.713

<0.001

0.588

0.718

0.568

0.541

0.038

0.073

0.786

0.153

0.674

0.374

0.774

0.915

0.718

0.258

0.842

0.623

0.000

0.000

0.000

0.000

0.566

0.325

0.000

0.060

0.001

0.871

0.457

0.001

0.368

0.032

0.628

0.811

0.836

0.757

0.878

0.000

OR OR

出院後 1 年內死亡 出院後 1 年內再住院

95％ CI 95％ CI95％ CIp值 p值p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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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腦中風病患於住院期間接受職能治療、物理治療及語言治療的邊際效果

住院期間接受過職能治療

住院期間接受過物理治療

住院期間接受過語言治療

項目

-5.747

-5.179

-1.130

0.255

0.170

0.255

<0.001

<0.001

0.015

0.588

0.718

0.571

邊際效果（％） 邊際效果（％）

出院後 1年內死亡 出院後 1年內再住院

p值 p值

本表為已控制樣本人口學特質、病患特性及醫院特性等變數後之分析結果；表中三個復健治療變數皆為虛擬變數，因此其變動對醫療

結果發生機率影響之邊際結果為Prob（Outcome＝1∣D＝1, X）－Prob（Outcome＝1∣D＝0, X），D代表虛擬變數

嚴重的病患，職能治療師可以在確定患者能安全獨

立生活的前提下，制定出院計畫以避免其再入院；

職能治療師可以設計或提供輔助設備維持患者出院

後日常生活能力等。已有文獻證實住院時接受職能

治療能降低心衰竭、肺炎和急性心肌梗塞病人的 30

天再住院率 [22]，本研究則是以出院後存活超過一

年的腦中風病患為觀察對象，發現在住院期間是否

接受職能治療並未對 1 年內再住院的發生具顯著影

響。過往雖然大部分研究證實中風病患於住院接受

密集度較高的復健或職能治療可能有助於減少再住

院的發生 [9,23,24]，不過也有研究發現復健治療密

集度對再住院沒有顯著影響 [25,26]。現行全民健保

對職能治療的相關給付按操作項目與規定分為四大

類，本研究中職能治療並未能對 1 年內再住院的發

生具顯著影響，有可能與住院期間病患實際接受各

種職能治療類型的次數有關，因而未能僅從是否接

受職能治療看出效果。此點則需仰賴未來研究將更

多資料納入分析。

研究限制

本研究以衛生福利資料科學中心資料進行次級

資料分析，由於健保申報資料庫僅包括醫療申報記

錄，關於病患身體狀況與習慣等訊息既無從得知，

也無法進一步評估病人的活動能力，本研究結果有

可能因為無法觀察到的病患特性與行為而造成估計

結果的偏誤，此為本研究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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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

Occupational therapy is a type of rehabilitation that influences the prognosis and 
improves the quality of life of stroke patients. This study aimed to ascertain the effects of 
occupational therapy during hospitalization on the readmission and mortality risk of stroke 
patients. 

Methods
Data for the entire population in the records maintained at the Health and Welfare 

Data Science Center (HWDC) from 2017 to 2019, were analyzed in this study; patients 
who experienced a stroke in 2018 and hospitalized were enrolled as participants. After 
controlling for physical therapy, speech therapy, as well as demographic, patient, and 
hospital characteristics, a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was used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effects of occupational therapy on the death and readmission rates within 1 year. 

Results
A total of 48,979 participants were included in the analysis. Occupational therapy 

during hospitalization significantly affected the 1-year mortality outcome after stroke 
patients were discharged.

Conclusions
Early initiation of interventional occupational therapy during hospitalization can 

reduce the mortality risk of stroke patients, but has no effect on the readmission 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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